[bookmark: _GoBack]山东阿斯德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甲酸钙项目
节能验收结论公开信息
[bookmark: _Toc15236][bookmark: _Toc30782]山东阿斯德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甲酸钙项目于2025年5月27日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505-370983-04-01-416472；项目于2025年7月1日获得了肥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关于山东阿斯德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甲酸钙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肥审批能审书〔2025〕04号）；2025年9月18日获得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山东阿斯德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甲酸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泰环境审〔2025〕29号）。现项目已竣工，处于生产阶段。根据我公司委托第三方山东碳管家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阿斯德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年甲酸钙项目节能验收报告》，本项目节能审查验收主要结论如下；
1 建设方案
项目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化工产业园1号山东阿斯德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总占地面积为39865.27平方米，其中建、构筑物占地面积16968.9平方米，项目主要原材料为一氧化碳、生石灰、脱盐水，主要工艺流程为外购生石灰经连续自动化消化系统得到氢氧化钙乳液，与来自公司变压吸附装置的CO在合成反应系统内通过多级连续反应生成甲酸钙原液，反应系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甲酸钙原液再经纳米级过滤系统得到甲酸钙清液，甲酸钙清液送蒸发系统得到甲酸钙固液混合物，通过离心机不间断分离、干燥、自动化包装系统得到甲酸钙产品。项目主要设备84台/套，项目建成后年产甲酸钙5万吨。
[bookmark: _Toc16287][bookmark: _Toc4613]2 主要用能设备及其能效水平
项目用能设备包括CO压缩 、合成反应器、闪蒸罐、板框过滤机、MVR系统等主要设备以及附属生产设施配套变压器、电机、水泵、照明器具均采用国家“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广目录中的产品和设备。主要耗能设备不属于《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用能设备。
项目设备配套电机大部分选用YE5、YVF、BPY型电动机，能效等级满足《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2020）一级、二级能效水平；项目清水泵类包括静清洗泵、循环泵等，水泵效率达到《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2-2025）二级能效要求；变压器满足《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0052-2024）中1级能效要求。
[bookmark: _Toc4590][bookmark: _Toc9374]3 节能措施
本项目节能措施分节能技术措施和节能管理措施两方面。节能技术措施主要包括生产工艺节能、电气节能、节水措施；节能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建立能源管理制度、设置节能组织机构。节能措施均已落实，符合节能审查意见的要求。
[bookmark: _Toc18511][bookmark: _Toc1975]4 能源计量器具
项目电力、蒸汽、新鲜水、压缩空气及氮气计量器具配备基本满足《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24）规定及能源统计、监测及计量仪器仪表配置要求。
[bookmark: _Toc431][bookmark: _Toc7601]5 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bookmark: _Hlk227751763]根据试生产数据计算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9002.84tce（当量值），13775.07tce（等价值），低于节能审查意见中的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9210.07tce（当量值），14915.69tce（等价值），满足节能审查要求。
[bookmark: _Toc21169][bookmark: _Toc11810]6 项目能效水平
根据试生产数据计算项目单位产品能耗为186.90kgce/t，无对标的限额标准。单位产品能耗低于节能审查意见中189.83kgce/t的指标值，满足节能审查要求。
[bookmark: _Toc5415][bookmark: _Toc28729]7 项目碳排放评价
项目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成，处于试生产阶段。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2151.10-2023）等要求。采用2026年1-3月份数据核算项目碳排放量，计算1-3月项目碳排放量为6366.93tCO2e，产品产量为8927.84t，因此折算到全产能5万吨，项目碳排放量为35657.73tCO2e。低于节能审查阶段碳排放量37509.95 tCO2e。节能审查阶段从能源利用方面、原料使用方面、工艺技术方案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减碳措施，经过现场验收，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均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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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1、项目建设及运营方案符合节能审查意见。
2、项目设备配置符合工艺要求，个别设备的参数和数量发生变化，主要耗能设备未变化，项目主要耗能设备能效水平基本达到了节能审查意见的要求。
3、项目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基本符合节能审查意见要求。
4、项目计量器具配备基本满足《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24）要求。
5、项目验收时综合能源消费量（根据试生产数据折算值）满足节能审查意见数值要求。
综上，本项目符合节能审查相关条件，建议通过验收。
建议：
1、 加强能源统计计量、管理与考核，强化用能设备运行管理，进一步提升节能管理水平。
2、 加强项目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不断提高能效水平。




